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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专项说明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6]D-0296 号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化工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5年 12月 31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报告文号：立信中联审字[2026]D-1462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

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

1、持续经营能力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同德化工公司流动负债超出流动资产 113,809万

元；流动负债中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中相关的有

息负债合计 10.2亿元。同德化工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8,028万元，其中包括受限资金 3,573万元。部分债务出现逾期，公司偿债压力

较大，因债务逾期引发多起诉讼及仲裁案件，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部分资产被

查封，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上述事项或情形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同德化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

的重大不确定性。同德化工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事项和部分应对措施，但化解债务的进度存在重大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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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同德化工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未能充分披露消除上述持续经营能

力重大不确定性的切实措施。

2、在建工程减值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十五）在建工程所述，截至 2025 年末，同德化工

公司在建工程原值 30.4亿元，减值准备 9.1亿元，账面价值 21.3亿元，2025

年末对在建工程计提了 9.1亿元减值准备。我们获取了同德化工公司提供的在

建工程相关的合同协议等财务资料，以及同德化工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在

建工程减值测试的评估报告，我们对同德化工公司提供的上述资料进行了复核，

并与评估机构进行了沟通，我们仍无法就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

3、商誉减值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十九）商誉所述，截至 2025 年末，同德化工公司

子公司对阳城国泰投资形成的商誉原值 1,599万元，账面价值 1,599万元。我们

获取了同德化工公司提供的对阳城国泰股权投资的协议、决议等财务资料，以及

同德化工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商誉减值测试的评估报告，我们对同德化工

公司提供的上述资料进行了复核，我们无法就商誉减值测试依赖的重大假设的合

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4、部分供应链业务款项的商业合理性与可收回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及五、（四）所述，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

同德化工公司个别子公司对外开展供应链业务，形成对沂南县广源石业有限公

司、湛江市灏桐矿业有限公司、安徽省乾丰行矿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金飞杰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梧链控（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往来款项合计 7,734万元。

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上述往来款项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账面价值为零。

截止本报告日，基于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及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对上述

供应链业务的商业合理性、相关往来款项的可收回性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

5、部分对外投资的商业合理性与可收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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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十）长期股权投资所述，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同德化工公司子公司同德（沂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沂南基金”）对山东祎禾铁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新材料公司”)

的投资成本为 1,665.00万元，实缴出资比例为 99.98%，对山东祎禾轨道交通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交通新材料公司”)的投资成本为 4,800.00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为 100%。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上述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余

额 3,571万元，账面价值 12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同德化工公司子公司山西同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德企管公司”）对山西落基山光伏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落基山基金”)的认缴出资为 8,000.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 80%，

账面投资成本 2,128.21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 187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落基山基金未进行任何外部投资，账

面资产绝大部分形成其他应收款 2,856万元。

截至审计报告日，基于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及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对沂

南基金投资铁路新材料公司以及轨道交通新材料公司的可收回性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同德企管公司投资落基山基金的商业合理性以及可收回性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合并财务报表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在审计中使用的 2025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相关情况如下

选取的基准：税前利润总额；

使用的百分比：税前利润总额的 6%；

选取依据：以营利为目的的实体，通常不超过税前利润总额的 10%，本项

目取偏低的比例 6%。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1700万元；

三、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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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

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

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未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恰当发

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1、持续经营能力

即使同德化工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主要事项和应对措施，但化解债务的进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同德化

工公司管理层未能充分披露消除上述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的切实措施。

我们认为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披露，但是化解债务

的进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认为该事项不具有广泛性。

2、在建工程减值

由于我们对同德化工公司提供的在建工程的减值测试资料进行复核后，仍无

法就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超过了合并报表的重要性水平，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考

虑到在建工程减值仅影响在建工程、资产减值损失、未分配利润等报表项目，虽

然受影响的金额可能重大，但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账户产生影响，同德化工公

司管理层对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这些披露能够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

务报表，因而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广泛性。

3、商誉减值

由于我们对同德化工公司提供的商誉减值测试资料进行复核后，我们仍无法

就商誉减值测试依赖的重大假设的合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商誉余额较大，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考虑到商誉减值仅影响商誉、资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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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损失、未分配利润等报表项目，虽然受影响的金额可能重大，但其仅对财务报

表的特定账户产生影响，同德化工公司管理层对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这些

披露能够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因而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但不具广泛性。

4、部分供应链业务款项的商业合理性与可收回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及五、（四）所述，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

同德化工公司个别子公司对外开展供应链业务，形成对沂南县广源石业有限公

司、湛江市灏桐矿业有限公司、安徽省乾丰行矿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金飞杰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梧链控（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往来款项合计 7,734万元。

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上述往来款项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账面价值为零。

截止本报告日，基于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及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对上述

供应链业务的商业合理性、相关往来款项的可收回性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

上述事项仅影响在往来款项、信用减值损失、未分配利润等报表项目，虽然

受影响的金额可能重大，但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账户产生影响，同德化工公司

管理层对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这些披露能够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

报表，因而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广泛性。

5、部分对外投资的商业合理性与可收回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十）长期股权投资所述，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同德化工公司子公司同德（沂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沂南基金”）对山东祎禾铁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新材料公司”)

的投资成本为 1,665.00万元，实缴出资比例为 99.98%，对山东祎禾轨道交通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交通新材料公司”)的投资成本为 4,800.00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为 100%。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上述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余

额 3,571万元，账面价值 12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同德化工公司子公司山西同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德企管公司”）对山西落基山光伏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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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落基山基金”)的认缴出资为 8,000.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 80%，

账面投资成本 2,128.21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 187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落基山基金未进行任何外部投资，账

面资产绝大部分形成其他应收款 2,856万元。

截至审计报告日，基于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及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对沂

南基金投资铁路新材料公司以及轨道交通新材料公司的可收回性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同德企管公司投资落基山基金的商业合理性以及可收回性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上述事项仅影响在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减值损失、投资收益、未分配利润等

报表项目，虽然受影响的金额可能重大，但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账户产生影响，

同德化工公司管理层对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这些披露能够帮助财务报表使

用者理解财务报表，因而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广泛性。

四、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同德化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具

体影响

（1）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同德化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的金额

我们认为，上述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同德化工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

日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

投资”、“在建工程”和 2025年度利润表中的“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

损失”、“投资收益”，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是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对报告期内同德化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的影响程度。

（2）对影响公司盈亏性质的考虑

考虑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金额后，公司盈亏性质未发生变化。

五、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为带持续经营强调段的无保留意见，持续经

营的疑虑本期未消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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